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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司法行政

周周口口市市开开展展““巾巾帼帼普普法法乡乡村村行行””活活动动
送法到乡村 护航““她””权益

������本报讯 （记者 陈永团 通讯员 彭
丹丹 王红新 文/图 ） “三八 ”国际劳
动妇女节前夕，在周口市淮阳区郑集
乡官路边村文化广场上，一场别开生
面的法治宣传活动如火如荼地开展

着。 舞台上，演员们伴随着欢快的音
乐，表演扇子舞《开门红》，舞出了乡
村的喜庆与活力。 舞台下，围满了前
来观看的村民，他们的目光中既有对
精彩表演的期待，也有对法律知识的
渴望。 这是周口市开展“巾帼普法乡
村行”活动的一个缩影。 在这里，法律
不再是高不可攀的条文，而是与村民
息息相关的生活指南。

连日来，周口市贯彻落实全国妇
联等四部门关于开展 “巾帼普法乡
村行 ”活动的部署要求 ，以 “送法到
乡村 护航‘她’权益”为主题，广泛开
展一系列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普法
宣传活动，为法治乡村建设和乡村振
兴注入了强劲动力。

法治宣传进万家，普法宣传润民
心。 3月 6日，周口市妇联、周口市司
法局、淮阳区委政法委等单位联合开
展“巾帼普法乡村行”活动，将法律知
识送到千家万户，为乡村法治建设添
砖加瓦。

活动现场 ， 普法志愿者通过悬
挂宣传横幅、发放普法宣传资料、解
答法律咨询等形式， 开展普法宣传
活动。 他们创新普法宣传形式，结合
乡村邻里纠纷、婚姻矛盾 、金融诈骗
等热点问题 ，精心编排普法三句半
《人人都学民法典 》，将法律知识融
入其中， 寓教于乐， 赢得了现场群
众的热烈掌声和一致好评。 妇女群
众纷纷表示， 通过参加此次普法宣
传活动 ，她们对法律条文有了具体
的认识 ，学会了用法律武器维护自
身的合法权益 。 在此次活动中 ，普
法志愿者发放普法宣传手册 8000
余份，解答法律咨询 300 余人次 ，让
现场群众直观地感受到法律的温度

和力量。
在周口市妇联的带动下 ， 各县

（市、区）妇联也积极行动起来，形成
了全市范围内的普法联动效应。
为进一步增强妇女的法律意识，

积极营造全社会尊重妇女、 维护妇
女合法权益的法治氛围，3 月 7 日上
午， 沈丘县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联
合河南直辩律师事务所，开展“以法
为盾 护‘她’权益”普法宣传活动。活

动现场， 法律援助志愿者通过设立
咨询台、发放普法宣传资料等形式，
向过往群众宣传 《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
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
力法》 等与妇女生活密切相关的法
律法规知识。

鹿邑县妇联聚焦妇女儿童权益

保护，开展“送法下乡”活动，通过现
场讲解法律知识、发放普法宣传资料
等方式， 增强农村妇女的法治意识。
周口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总工会围

绕 《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
法》等涉农法律法规，开展普法宣传
活动，进一步推动法治乡村建设。

除了开展线下活动外，周口市妇
联还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通过微信
公众号、 短视频等形式推送法律知
识，进一步扩大普法宣传覆盖面。 这
种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不仅让法
治观念深入人心，也为农村妇女提供
了便捷的法律学习渠道。

“巾帼普法乡村行”活动不仅是保

护妇女权益的有力举措，更是推动乡
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受到群众的热烈
欢迎。

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普法宣传

活动，周口市妇联不仅增强了农村妇
女的法律意识，还营造了“办事依法、
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
靠法”的良好法治氛围。

下一步，周口市将继续凝聚各方
力量，推动“巾帼普法乡村行”活动走
深走实，让法治春风持续吹拂三川大
地，为乡村振兴注入新的活力。

范娜娜：当好“法律明白人” 做好群众贴心人
记者 窦娜 通讯员 樊帅 文/图

������在建设法治周口的进程中 ，有
一支活跃在街头巷尾的 “巾帼法律
明白人”队伍。 她们来到群众身边，
传播法律知识，化解家庭矛盾纠纷，
守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 助力社区
和乡村发展。 扶沟县人民法院法官
范娜娜， 就是这支队伍中的杰出代
表。 多年来，范娜娜以实际行动守护
家庭和谐、助力社会稳定，展现了巾
帼风采。

范娜娜深知， 开展普法工作不
能局限于宣传法律条文， 而应紧密
结合群众的法治需求， 推动普法工
作提质增效。 为此，她将涉及妇女儿
童权益保护、家庭和谐、乡村振兴的
法律法规与家风建设、移风易俗、平
安建设等内容相结合， 积极开展送
法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活动。 范
娜娜通过生动的案例讲解和贴近生

活的普法宣传， 帮助妇女群众提升
法律素养，增强依法维权意识，为法
治乡村建设贡献了巾帼力量。

针对高价彩礼、 厚葬薄养等不
良风气， 范娜娜牵头下发移风易俗
倡议书。 在审理相关案件时，范娜娜
积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
挥典型案例的示范引领作用， 开展
巡回审判。 她将庭审搬到村委会大
院、文化广场，通过审理一案来教育
一片，努力破除陈规陋习，倡导文明
新风。

为了更好地化解基层矛盾 ，范
娜娜创新工作模式，打造“法庭+妇
联”联动机制，积极聘请各村妇联主
任担任特邀调解员， 选取代表性村
室，设立“‘法庭+妇联’妇女儿童之
家”，由法庭提供法律指导，各乡镇
（街道） 妇联主席为主要负责人，各
村妇联主任为成员，为妇女、老人和
儿童提供法律咨询服务， 为留守儿

童、受家暴妇女提供 24 小时法律帮
扶。 她还邀请村委会负责人和当地
有威望的长者参与矛盾化解工作。

范娜娜通过在村委会大院开庭

审判，将庭审现场变为普法现场，不
仅提高了各村妇联主任调解员的专

业知识和技能， 也进一步增强了群
众的法律素养和依法维权意识。 近
年来， 范娜娜救助困境妇女儿童 30
余人，提供心理咨询和心理疏导 200
余人次。

家庭和谐是社会稳定的基础 。
多年来， 范娜娜全力推进婚姻家庭
工作。 她牵头成立了家事法庭和家
庭教育指导中心， 为群众提供家庭
教育指导和心理咨询服务，推动“依
法带娃”理念深入人心。 范娜娜督促
和帮助离异家庭父母履行探视义

务，设立未成年人探视档案，健全完
善矛盾纠纷化解、心理疏导、回访等
机制。 通过这些举措，范娜娜最大限
度地发挥了司法能动性， 为人民群
众提供更优质的司法服务， 传承和
发扬了新时代“枫桥经验”。

范娜娜在办案过程中， 总结出
了“三步办案法”，即耐心倾听、情感
宣泄、正向引导。 在办案过程中，范
娜娜详细分析当事人的特点， 充分
关注乡间习俗， 将类案判决整理成
册告知当事人。 这种工作方法不仅

有效提高了服判息诉率和案件调解

成功率， 还让群众感受到司法的温
度和力量。

在审理一起离婚案件时， 范娜
娜了解到双方当事人感情尚未完全

破裂。 于是，她多次组织双方当事人
进行调解，耐心倾听他们的诉求，从
法理、情理、事理多角度进行疏导，
最终促使双方当事人和好如初。

范娜娜不仅为妇女儿童撑起了

法律“保护伞”，更为基层社会治理
和法治乡村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
她的事迹是周口市 “巾帼普法乡村
行”活动的一个缩影，也是全省“巾
帼法律明白人”队伍的生动写照。

地界不清起争执
耐心调解促和谐

������近日，淮阳区司法局四通司
法所成功化解一起地界纠纷，维
护了辖区和谐稳定。

据悉，淮阳区四通镇村民张
某前几年因在外务工，把自家土
地承包了出去。 近两年，因年龄
偏大和身体健康等因素，张某无
法外出务工，就想在家种地。 张
某家的土地与邻居闫某家的土

地相邻，因土地边界不清，张某
认为闫某多占了自家土地，双方
因此产生纠纷，遂来到四通司法
所寻求帮助。

四通司法所所长司晓辉在

详细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后，迅
速行动，开展调解工作。 在调解
过程中，司晓辉采取“背靠背”的
方式，耐心倾听双方当事人的诉
求，从法理和情理的角度分析案
件利弊，劝导双方当事人以和为
贵，珍惜邻里情谊。

在司晓辉的耐心调解下 ，
双方当事人最终达成一致意

见，以原始灰撅为界，明确土地
界限。 至此，这起地界纠纷得到
圆满化解。

（淮阳区司法局四通司法所
供稿）

邻里纠纷生积怨
多元调解解民忧

������近日，西华县司法局西夏亭
司法所充分发挥矛盾纠纷多元

化解机制，成功化解一起长达 3
年的邻里纠纷，有效阻止了一起
“民转刑”案件的发生。

2022 年 9月份，西夏亭镇村
民袁某甲在驾驶联合收割机收

割庄稼时， 不慎撞伤村民袁某
乙。 事故发生后，二人私下达成
赔偿协议。 然而，这一份看似简
单的协议，却成了一场漫长纠纷
的开始。 虽经村干部多次调解，
但双方当事人始终不认可调解

结果，也不愿通过法律途径化解
矛盾。

2024 年下半年，双方的矛盾
进一步激化，袁某乙多次到西华
县信访局反映此事，且情绪愈发
激动。 他多次声称，如果上访解
决不了问题，将采取过激的方式
维权。 为避免矛盾扩大升级，引
发“民转刑”案件，西夏亭司法所
调解员高度重视，联合西夏亭派

出所民警及当地村干部认真研

判，从情、法、理等方面入手，组
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

调解员采取“面对面”“背靠
背”的方式，开展矛盾化解工作，
一边安抚袁某乙及其家属的情

绪，承诺一定会帮助袁某乙解决
问题， 一边耐心与袁某甲沟通，
向其释法说理。经过调解员多次
耐心劝说，双方当事人的态度逐
渐缓和， 最终达成一致意见，并
签订赔偿协议。 至此，这起长达
3年的纠纷得以成功化解。

该起纠纷的成功化解 ，是
西夏亭司法所对 “化解矛盾风
险，维护社会稳定”服务理念的
生动诠释。 今后，西夏亭司法所
将继续发挥职能作用， 做好辖
区矛盾纠纷排查工作， 切实增
强辖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安
全感和幸福感。

（西华县司法局西夏亭司法
所供稿）

““巾巾帼帼法法律律明明白白人人””风风采采录录

妻子患病 丈夫起诉离婚被驳回
������2021年 3月份，邢某及其家
人来到沈丘县法律援助中心，咨
询邢某被丈夫再次起诉离婚是

否能够得到法院的支持。 据了
解，这是邢某的丈夫第二次起诉
离婚。

邢某婚前因意外患上精神

疾病，经过治疗病情稳定。 2015
年， 在未隐瞒病情的情况下，邢
某与丈夫结婚。 婚后，因生活琐
事，邢某多次遭到丈夫及其家人
的殴打，并被赶出家门，致使旧
病复发。邢某的丈夫非但没有给
邢某看病，反而想将其当成“包
袱”甩掉。 邢某的家人在走投无
路之下，来到沈丘县法律援助中
心寻求帮助。

沈丘县法律援助中心工作

人员在审查了邢某的情况和相

应的证据材料后，认为该案件符
合民事案件受援范围，邢某也符
合受援人群范围，于是，当天即
指派河南裕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卫礼负责办理此案。

闫卫礼接到指派后，第一时
间与邢某取得联系，详细询问案
件情况， 积极调取相关证据材
料，分析案件焦点。 在闫卫礼的
辩护下，最终法院判决邢某与丈
夫维持婚姻关系。闫卫礼有力地
维护了邢某的合法权益，受到邢
某及其家人的高度赞扬。

夫妻本是同林鸟，无论夫妻
感情状况如何，相互扶养都是应
尽的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 第一千零五十九条规定，
夫妻有互相扶养的义务。 《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一
条规定，对于年老、年幼、患病或
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
负有扶养义务而拒绝扶养，情节
恶劣的， 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如果夫妻一方患
病或者没有独立生活能力，负有
扶养义务的另一方拒不履行扶

养义务，情节恶劣，构成遗弃罪
的，还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河南裕恒律师事务所供稿）

范娜娜以“与法同行 守护美好未来”为主题，为学生上法治教育课。

范娜娜与孩子们一起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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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①：商水县妇联邀请律师深入基层，开展普法宣传讲座。
图②②：普法志愿者在法治长廊开展普法宣传活动。
图③③：普法志愿者向群众发放普法宣传资料。
图④④：普法志愿者向群众讲解法律知识。


